
关于邀请推荐第十五届“火凤凰杯”消防科普工作者候选人选的函
中消协〔2026〕2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消防协会，各分支机构：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消防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消防科普事业发展，中国消防协会决定组织开展第十五届“火凤凰杯”消防科普工作者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推荐申报时间
2026年4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
二、组织领导
中国消防协会成立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协会宣传教育部。
三、评选标准
评选对象为各类消防救援队伍、社会科研、教育培训、新闻媒体、企业等单位从事消防科普工作的人员，且符合以下条件：
（一）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政治坚定，自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职业道德和科学精神，无违法违纪行为。
（二）热爱消防科普事业，具备“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水平，在消防科普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
（三）策划推动的消防科普行动，或创作的消防科普作品，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和良好的宣传效果。
（四）在普及消防科学知识，弘扬消防文化，引领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消除火灾隐患等工作中成绩显著。
（五）截至2025年底，从事消防科普工作5年以上。
（六）为表彰更多在消防科普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新鲜力量，已获得“火凤凰杯”全国优秀消防科普工作者称号的人员，不再列入后续申报范围。
四、推荐、评选、激励办法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消防协会各推荐1名候选人；各分支机构不作强制要求，可结合实际推荐 1 名候选人。
（二）评审委员会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核，按照“公平、公正、公开、择优”原则，评选出具有代表性、事迹突出的先进典型。
（三）入选12人，名单将在中国消防协会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四）当选为第十五届“火凤凰杯”全国优秀消防科普工作者，并颁发证书及奖杯。
（五）组织主流新闻媒体开展“火凤凰杯”获得者事迹宣传报道。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开展“火凤凰杯”消防科普工作者评选活动始于1996年，是中国消防协会激发广大消防科普工作者积极性和创作力的公益品牌，不收取任何费用。望各推荐单位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稳妥做好各相关工作，确保活动顺利推进。
（二）坚持原则，择优推荐。望各推荐单位严格遵守评选标准，充分发扬民主，坚持事迹材料真实准确，防止弄虚作假，确保每一名候选人自身过得硬、典型立得住、群众信得过。
（三）请各单位于6月30日前，将《第十五届“火凤凰杯”消防科普工作者候选人推荐表》（见附件，一式五份），邮寄至中国消防协会宣传教育部，同时将材料用电子稿发至邮箱。
六、联系方式
中国消防协会宣传教育部 
联系人：朱莉 曹文娟
 
附件：
第十五届“火凤凰杯”消防科普工作者候选人推荐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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